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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政府组织结构。政府组织结构根据政府职能和履行职能的客观需求确定。横向上，中央政府

和地方各级政府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执行机关，向同级人大负责；纵向上，中央政府和地方

各级政府构成完整的国家行政机关体系，中央政府领导各级政府的工作，上级政府领导下级政府的工

作。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由办公厅、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局、议事

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组成。省以下各级政府的组织机构，从履行职责的需要和本地实际出发确定。这

些机构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履行着政府的职责。在这方面，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和省级是不一

样的，省市县各级也是不一样的。一些机构实行“上下对口”，其他机构在中央规定的限额内由各地自

行决定。机构设置要有利于政府履行职责，有利于政府各方面工作的有机衔接，有利于减少工作层次

和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要积极探索建立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尽可能综

合设置并且规范清晰、错落有致；要把决策、执行、监督权的履行通盘考虑，实行决策综合化、执行

专门化、监督专业化；还要坚持权责一致，分工明晰，使权责紧密结合，部门之间密切配合。机构一

旦设置后要稳定一段时间，避免由于频繁变动而影响工作。每一个部门的内设机构也属于组织结构的

范畴，要科学设计，综合设置，有机衔接。与组织结构相联系，要按照法律规定确定领导职数和合理

的编制规模。 

  3．不同层级政府履行职责的有机结合。我国政府职能的履行，是由从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的不

同层级政府共同承担的，并把政府的职能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进行了合理的划分和分配。中央政府着

重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

市场统一。地方政府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统筹协调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

履行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服务基层，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地方政

府中省、市（地）、县（市）履职的重点和方式不尽相同。目前正在探索的省直接管县，是一种调整

政府体系的大胆尝试，有利于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发挥县级统筹经济社会

发展的作用。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其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与县以上政府有很大的不同，

它主要面向基层群众服务，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社会管理，搞好公共服务，维护农村稳定。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不仅要求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而且要求各级政府从本地实际出发有效

地履行职责，还要求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这些事权划分和履职方式，以保证政府职能的切实有效履行。 

  4．人员编制。人员编制和职能配置、内设机构是政府部门组织工作的三大要素。政府部门使用

的是国家行政编制，国家行政编制的管理权集中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

财政的承受能力和有利于工作开展出发，确定国家行政编制的总规模。然后，将这些行政编制予以分

解，一部分下达给省，由省、市（地）、县逐级下达，一直到乡镇；一部分由中央政府使用。中央政

府使用的，除用于中央政府各部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中央垂直管理的系统。中央政府给各地核



 

定行政编制时，主要以人口、地域、经济总量为参数，同时考虑到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民族自治地

区的特殊性。从中央政府到县级政府，行政编制一律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一支笔”审批的原

则，在国家确定的行政编制总额内，控制总量，盘活存量，适时进行结构调整。坚持职能减少同时削

减编制，任务增加内部调剂解决，事业编制不与行政编制混用，层级之间编制原则上不相互划转，鼓

励政法机关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和一线。建立健全机构编制与财政、组织人事、监察、审计等部门相互

配合又相互约束机制，建立编制台帐，实行机关人员“实名制”，保证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不超编、不超

员。规范编制审批程序和流程，实行编制信息公开，加大对违犯编制纪律的监督查处力度，维护行政

编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建立编制管理的宏观调控机制、盘活存量机制、动态监

控机制、违规处罚机制，并且通过立法不断推进编制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定化。 

  5．制度体系。政府制度体系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基本适应政府履行职责需要的政府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的前提是坚持

我国的根本制度，核心是完善政府管理，关键是规范政府行为。政府制度建设在坚持根本制度的前提

下进行，保证把政府置于国家制度和人民监督之下，以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

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

一的原则，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改进政府立法，规范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

行职责，完善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赔偿、行政补偿，建立健全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

效、保障有力的执法体制。健全科学民主决策制度，合理界定政府及其部门的决策权限，依法规范和

约束决策主体、决策行为和决策程序，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实行重大事项调查研究与集体决策、

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与听证、决策评估等制度，落实人民群众在决策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建议权，

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建立健全决策反馈纠偏机制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确保行政决

策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客观公正的评估机制，确立以质量为

核心、以群众为导向、以服务为目标的绩效管理模式，对政府及其机构履行职能、完成工作任务、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效果进行综合性评价，重视绩效评估结果的运用。进一步完善以行政首

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

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切实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完善行政权力监督制度，政府除接受同级人

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外，还要接受司法机关、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健全监

察、审计等专门监督体制。健全公务员管理制度，强化对公务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加强公务员队

伍建设。严格党风廉政制度，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建设廉洁政府。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路径选择 

  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既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长远目

标，又是一个时代感很强的近期目标。当前，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

力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各种

新情况新矛盾不断出现，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在政府职能、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管理方式、行为规

范、队伍和政风建设等方面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状况也不断出现。为推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切实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理政为民的服务政府，权责明晰、监督到位的责任

政府，法律完备、行为规范的法治政府，清正透明、精干有力的廉洁高效政府，必须立足基本国情，

遵循渐进改革、逐步改善、适时革新的思路，选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有效路径。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